
证券代码：688617 证券简称：惠泰医疗 公告编号：2025-054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B类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6,253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6,25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2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

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B类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的股份已于2025年11
月25日完成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4月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惠泰医疗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惠泰医疗器械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1年4月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惠泰医疗器械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深圳惠泰医疗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出具了《监事会关于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核查意见》。

（3）2021年4月7日，公司披露了《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和《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独
立董事肖岳峰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
股权激励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4）2021年4月7日至2021年4月16日，公司对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公
示。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1年4月17日，公司
监事会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

（5）2021年4月23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惠泰医疗
器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惠泰医疗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1年4月24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1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2年4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3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
分授予B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B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
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3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

（10）公司分别于 2023年 6月 20日、2023年 12月 13日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B
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350名激励对象办理了合计191,357股限制性股票的归
属登记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B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
的公告》《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
予B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11）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6月13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及预留部分授予A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B类限制性股票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12）公司于2024年7月3日，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A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
属期、B类限制性股票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的股份办理完成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A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B类限制性股票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13）公司于2024年8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授予及归属数量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

（14）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
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B类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监事会对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
予B类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5）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B类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属

期符合归属条件的306名激励对象办理了合计168,938股限制性股票的归属登记事宜。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B类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
告》。

（16）公司于2025年7月7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第七次会议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价格、授予及归属数量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深圳惠泰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授予及归属数量的公告》。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单位：万股

序号

1
2

小计

姓名

徐轶青
韩永贵

职务

管理顾问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已 获 授 限 制
性股票数量

9.81
3.54
13.35

已归属限制
性股票数量

4.30
1.56
5.85

本次可归属 B
类限制性股票

数量
1.17
0.46
1.63

本次可归属限制性股
票数量占已获授限制
性股票数量的比例

11.90%
12.94%
12.21%

注：1、以上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
致。2、表格中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包含公司 2023年和 2024年利润分配时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数量；3、

“已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本激励计划A类限制性股票与B类限制性股票合计授予数量。4、“本次
可归属B类限制性股票数量”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B类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属期与预留部分授予B
类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属期合计可归属数量。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人。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 B 类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

共计309人，可归属限制性股票合计188,237股。其中306人已于2025年6月3日完成合计168,938股
限制性股票的归属登记手续，并于2025年6月6日上市流通，公司副总经理韩永贵先生为避免短线交
易暂缓归属，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成正辉先生、管理顾问徐轶青先生因个人原因也暂缓办理归属事
宜。

2025年7月7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
授予及归属数量的议案》。本激励计划A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137.68元/股调整为93.74元/股，B
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123.56元/股调整为84.01元/股。本激励计划A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但尚
未归属的数量由 336,400股调整为 487,780股，预留部分授予但尚未归属的数量由 82,106股调整为
119,053股；B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但尚未归属的数量（包括前述为避免触及短线交易行为的韩永贵
先生和因个人原因的成正辉先生和徐轶青先生尚未办理归属登记的限制性股票，下同）由19,299股调
整为27,983股；其中，前述为避免触及短线交易行为尚未办理归属登记的韩永贵先生首次授予及预留
部分授予的3,158股B类限制性股票调整为4,579股；因个人原因尚未办理归属登记的徐轶青先生首
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的8,051股B类限制性股票调整为11,674股；因个人原因尚未办理归属登记的
成正辉先生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的8,090股B类限制性股票调整为11,730股。

近日，公司为激励对象韩永贵先生和徐轶青先生办理了所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归属登记事宜，归属

登记限制性股票16,253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成正辉先生因在2025年9月3日至2025年9月11日期
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820,275股，为避免可能触及短线交易行为，其将继续暂缓
办理上述11,730股B类限制性股票归属事宜。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12月2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6,253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

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
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对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

141,013,796
141,013,796

本次变动数
-

16,253
16,253

本次变动后
-

141,030,049
141,030,049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11月12日出具了《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A15159号），对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
截至2025年11月5日，公司已收到由2名股权激励对象新增出资额合计人民币1,365,414.53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16,253.00元，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人民币1,349,161.53元。本次变更后，公
司总股本为141,030,049股。

2025年 11月 25日，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B类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 2025年 1-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3,

303,796.09元，公司 2025年 1-9月基本每股收益为 4.42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 141,030,
049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1-9月基本每股收益
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253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1%，对公司最近一
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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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58 证券简称：邮储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59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邮储银行）董事会于2025年11月12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26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15名，亲自出
席董事15名，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郑国雨董事长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六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的修订已经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等相

关专门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各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的修订均将自《公司章程》修订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之

日起生效。
二、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5年三季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修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市场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修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合规政策》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5年三季度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4年度董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本项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执行董事薪酬清算方案
姚红董事对本项议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非执行董事薪酬清算方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清算方案
温铁军、钟瑞明、潘英丽、唐志宏、洪小源董事对本项议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行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如下意见：经认真审阅相关文件并沟通了解，我们认为该方案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本行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本行2024年度董事薪酬清算方案见附件一。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及内审部门负责人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本项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行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如下意见：经认真审阅相关文件并沟通了解，我们认为该方案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本行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该议案。

本行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清算方案见附件二。
八、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本项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刘新安、张宣波、刘瑞钢董事对本项议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2票，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刘新安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不再担任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委员；选举张宣

波先生担任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选举刘瑞钢先生担任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不再担任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选举陈雪女士担任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委
员；选举宋晓东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规划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选举浦永灏
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规划委员会委员、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董事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委员。刘新安、张宣波、刘瑞钢董事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其他拟任董事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将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
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2024年度董事薪酬清算方案
根据本行报告披露的安排，经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行董事2024年度税前薪酬的其余部分披

露如下。该清算方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本行 2024年年度报告已披露本行董事的部分薪酬情况和在邮储银行任职期间的社保福利情

况，上表披露金额为报告期内全部税前薪酬（不含2024年度发放的以往年度绩效年薪）的其余部分。

2.除上述薪酬以外，本次清算薪酬还包括兑现2022—2024年任职期间任期激励的差额部分（以下
简称差额部分）。其中，执行董事、副行长、首席风险官姚红女士的差额部分为2.59万元，原执行董事、
副行长张学文先生的差额部分为1.02万元。

3.相关董事的税前薪酬中，部分绩效年薪实行延期支付，延期支付期限为3年，每年支付比例为1/
3。如在规定期限内相关人员出现本人职责内的风险损失超常暴露，本行将根据情节严重程度，止付
部分或所有未付金额；情节严重的，本行将追索已发放的相关薪酬。根据邮储银行战略考核及领导人
员考核情况，2024年度不涉及绩效薪酬需追索扣回相关情形。

4.董事长、非执行董事郑国雨先生，非执行董事刘瑞钢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杨勇先生均自2025
年起在邮储银行任职，2024年均未在本行领取薪酬。

5.执行董事、行长刘建军先生在本行的控股股东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2024年
未在本行领取薪酬。

6.2024年，非执行董事刘新安先生、张宣波先生、胡宇霆先生、丁向明先生、余明雄先生及原非执
行董事韩文博先生、陈东浩先生、魏强先生、黄杰先生、刘悦先生均未在本行领取薪酬。

7.本行部分独立非执行董事在其他法人或组织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并领取薪酬，该情形不构成
上市地监管规则下自关联方领取薪酬。

8.本行董事的任期请参见本行定期报告。
附件二
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清算方案
根据本行报告披露的安排，经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税前薪酬的其

余部分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本行2024年年度报告已披露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部分薪酬和在邮储银行任职期间的社保福利

情况，上表披露金额为报告期内全部税前薪酬（不含 2024年度发放的以往年度绩效年薪）的其余部
分。

2.除上述薪酬以外，本次清算薪酬还包括兑现2022—2024年任职期间任期激励的差额部分（以下
简称差额部分）。其中，副行长徐学明先生的差额部分为2.97万元，副行长、董事会秘书杜春野先生的
差额部分为2.59万元，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牛新庄先生的差额部分为0.31万元，原纪委书记王飞女士
的差额部分为0.37万元，原副行长曲家文先生的差额部分为1.13万元，原纪委书记唐俊芳女士的差额
部分为0.25万元。

3.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税前薪酬中，部分绩效年薪实行延期支付，延期支付期限为3年，每年支付
比例为1/3。如在规定期限内相关人员出现本人职责内的风险损失超常暴露，本行将根据情节严重程
度，止付部分或所有未付金额；情节严重的，本行将追索已发放的相关薪酬。根据邮储银行战略考核
及领导人员考核情况，2024年度不涉及绩效薪酬需追索扣回相关情形。

4.纪委书记胡健泼先生在本行的控股股东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2024年未在
本行领取薪酬。

5.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请参见本行定期报告。

证券代码：601658 证券简称：邮储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6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邮储银行）监事会于2025年11月12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26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参加监事4名，实际参加
监事4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4年度监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因与本项议案无重大利害关系的监事占全体监事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二，监事会同意将本项议案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行2024年度监事薪酬清算方案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附件
2024年度监事薪酬清算方案
根据本行报告披露的安排，经本行监事会审议，本行监事2024年度税前薪酬的其余部分披露如

下。该清算方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本行2024年年度报告已披露本行监事的部分薪酬和在邮储银行任职期间的社保福利情况，上

表披露金额为报告期内全部税前薪酬（不含2024年度发放的以往年度绩效年薪）的其余部分。
2.除上述薪酬以外，本次清算薪酬还包括兑现2022—2024年任职期间任期激励的差额部分（以下

简称差额部分）。其中，原监事长、股东代表监事陈跃军先生的差额部分为3.14万元。
3.原监事长、股东代表监事陈跃军先生的税前薪酬中，部分绩效年薪实行延期支付，延期支付期

限为3年，每年支付比例为1/3。如在规定期限内相关人员出现本人职责内的风险损失超常暴露，本行
将根据情节严重程度，止付部分或所有未付金额；情节严重的，本行将追索已发放的相关薪酬。根据
邮储银行战略考核及领导人员考核情况，2024年度不涉及绩效薪酬需追索扣回相关情形。

4.本行职工监事李跃先生、谷楠楠先生作为职工监事身份不领取薪酬，未统计其在本行按照员工
薪酬制度领取的薪酬。

5.原股东代表监事赵永祥先生2024年未在本行领取薪酬。
6.本行监事的任期请参见本行定期报告。

证券代码：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25-045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5-043）。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24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11月24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股东可委托代理人（附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二）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可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有关人员。
8.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239号N区29栋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2.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刊登在2025年11月15日的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3.有关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

予以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提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即可生效。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持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
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
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11月28日（周五）9:00至17:00（信函以收到邮戳日为准）。
3.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N29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4.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曹洪、李艺蕾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N29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610091
电话：028-83262759
传真：028-83251560
（2）本次股东会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57”投票简称为“富临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日（周一）的交易时间：即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周一）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或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贵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的2025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均代表本公司（本人），其后果由本公司
（本人）承担。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

√

同意 反对 弃权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被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ST瑞和 证券代码：002620 公告编号：2025-070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下午 14:30；
4、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1月26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下午3∶00。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3027号瑞和大厦四楼会议室；
6、会议召开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2025年11月11日的《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8、会议主持人：董事陈如刚先生；
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0,

947,590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42.635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5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152,315,015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40.349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8,632,575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2.2868％。

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683,275股，
约占公司总股份约2.300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0,700股，约占公司
总股份的0.013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632,575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
2.2868％。（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同意 157,827,3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0613％；反对 3,120,225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9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63,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663％；反对3,120,2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3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60,686,7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379％；反对260,875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6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2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57％；反对 260,87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160,781,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968％；反对166,175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863％；反对 166,17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60,686,7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379％；反对260,875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6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2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57％；反对 260,87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江丹丹、张梅林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高速 公告编号：2025-26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9:15至2025年11月26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清控创新基地B座10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韩昱先生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74人，代表股份 1,150,91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4373%。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999,946,9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48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1 人，代表股份 150,972,0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890%。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1人，代表股份22,461,1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08%。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王晓宏律师、
杨俊涛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50,703,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163,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弃权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245,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20%；反对163,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69%；弃权5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1%。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48,556,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8%；反对2,

310,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7%；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098,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34%；反对2,310,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847%；弃权52,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0%。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王晓宏律师、杨俊涛律师出席会议见证，并对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27 证券简称：高争民爆 公告编号：2025-063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全体董事会成员认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事长巴桑顿珠先生
（五）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1月26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地点：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1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六）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七）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20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91人，代表股份163,521,9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9.0234%。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390名，代表股份 4,540,9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391%。

现场会议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人，代表股份 161,764,8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892%。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88人，代表
股份1,757,1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旦增卓

嘎、次旺罗布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3,125,8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77%；反对股数363,

5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3%；弃权3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761%；反对 363,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60%；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7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3,118,4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2%；反对股数367,

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9%；弃权3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7,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131%；反对 367,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85%；弃权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84%。

余文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旦增卓嘎、次旺罗布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符合
法定额数；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1838 证券简称：成都银行 公告编号：2025-067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赎回2020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0年11月，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规模为人民币6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

本期债券设有发行人赎回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2025年11月26日赎回本期债券。
截至本公告日，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同意，本公司已行使赎回权，全额赎回了本期债券。
特此公告。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